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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贷款委托合同　　合同编号：　　年　　字第　　号　　　　委托人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开户金融机构：　　帐号：　　电话：　　　　　　　　　邮政编码：　　传真：　　受托人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
委托贷款委托合同
　　合同编号：　　年　　字第　　号　　
　　委托人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开户金融机构：
　　帐号：
　　电话：　　　　　　　　　邮政编码：
　　传真：　　受托人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邮政编码：
　　传真：　　签订合同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合同地点：　　　省（市）　　市　　县受托人（以下称甲方）：
　　受托人（以下称乙方）：
　　甲方为有效地运用其自有资金，委托乙方向　　　　　　（以下称借款人）发放委托贷款，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甲、乙双方遵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甲方将自有（币种）　　　资金（大写）　　　　　整委托乙方按委托贷款程序向借款人发放和收回。
　　
　　第二条　甲方委托乙方贷款，应在乙方营业部门开立委托贷款基金专户，并于本合同生效后　　日内将自有（币种）　　资金（大写）　　　　　整一次存入专户。甲方委托贷款总额，不得超过委托贷款基金存款总额。
　　
　　第三条　委托贷款的对象、项目、金额、种类、用途、期限、利率、提款、还款计划，均由甲方在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在《委托贷款通知单》中确定。
　　
　　第四条　本合同生效后，在对借款人发放委托贷款时，甲方向乙方提交《委托贷款通知单》。乙方在收到甲方提交的《委托贷款通知单》及所附资料后，经审查与本合同约定的各条款一致，应按《委托贷款通知单》的要求发放委托贷款。
　　
　　第五条　乙方向借款人发放委托贷款前，应和借款人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并应在《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生效后　　日内将合同副本　　份送甲方留存。
　　
　　第六条　若借款人在借款到期时不能归还借款本息，甲方不得提取委托贷款基金；贷款损失的，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条　对本合同项下的委托贷款，甲方可根据需要，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担保方式、担保人和抵押财产由甲方审定，并具体在《委托贷款通知单》中确定。
　　
　　第八条　借款人不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约定使用和归还借款本息，乙方可根据银行有关规定对借款人进行必要制裁。
　　
　　第九条　乙方对甲方“委托贷款基金专户”的余额按月息　　‰计付利息，每支付一次。委托贷款利息由乙方向借款人收取，按　　结息。乙方应在收取利息后　　日内将贷款利息划入甲方帐户。如遇国家调整利率或甲方要求调整利率，甲方应向乙方提交《委托贷款利率调整通知单》，乙方根据通知单要求办理利率调整手续。
　　乙方发放委托贷款，按贷款余额的月　　‰向　　　收取手续费。手续费的支付方式双方约定如下：
　　
　　第十条　乙方在每次收回贷款后　　　个营业日内，应将贷款如数划入甲方帐户。
　　
　　第十一条　委托贷款的提前收回和延期归还，均应凭甲方的书面通知才能办理。
　　
　　第十二条　委托贷款收回后，甲方可提取委托贷款基金，也可指定新的委托贷款项目。
　　
　　第十三条　本合同生效后，甲、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需变更本合同条款或解除本合同时，应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
　　
　　第十四条　违约责任
　　１．甲方未按本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如期将约定的资金存入“委托贷款基金专户”，或超出“委托贷款基金专户”存款总额要求发放委托贷款，或者违反第三条、第四条约定未向乙方提交有关资料，甲、乙双方又未达成变更上述条款的协议的，乙方可拒绝发放委托贷款，并可视情况要求甲方支付贷款总额万分之　　的违约金。
　　２．乙方未按本合同和《委托贷款通知单》中确定的贷款对象和贷款项目发放委托贷款的，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贷款总额万分之　　的违约金，并可视情况提取部分或全部委托贷款基金，造成贷款损失的，乙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３．乙方违反本合同第十一条约定，擅自同意借款人延期或提前还款，应向甲方支付延期贷款余额或提前收回贷款数额万分之　　的违约金。甲方并可要求乙方限期收回延期委托贷款。
　　４．本条所列违约金的支付方式，双方约定如下：
　　
　　第十五条　双方商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六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或通过调解解决。协商或者调解不成，可向合同签订地的合同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七条　本合同未尽事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金融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甲方委托贷款基金全部提取时自动失效。
　　
　　第十九条　《委托贷款通知单》和乙方要求甲方提供的其他资料，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条　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或授权代理人）　　　　　　　（或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签订合同地点：　　　省（市）　　　市　　　县　　注：如合同当事人为非法人单位，由其主要负责人或主要负责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
　　
　　
委托贷款通知单
　　┌────┬───────────┬──────┬──────────┐
　　│委托单位│　　　　　　　　　　　│委托存款帐号│　　　　　　　　　　│
　　├──┬─┴───────────┴──────┴──────────┤
　　│借款│　名称　　　　　　　地址　　　　　　　　　　　　　　　　　　　│
　　│单位│　开户行及帐号　　　　　　　　　　　　　　　　　　　　　　　　│
　　├──┴─┬──┬──┬───────────────────────┤
　　│贷款币种│　　│项目│　　　　　　　　　　　　　　　　　　　　　　　│
　　├────┴──┴──┴───────────────────────┤
　　│贷款金额（大写）　　　　　　　　　　　（小写）　　　　　　　　　　　│
　　├──────────────────────────────────┤
　　│期限　　年　　个月（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
　　├──┬───────────────────────────────┤
　　│利率│　　　　　　　　　　　　　　　　　　　　　　　　　　　　　　　│
　　├──┴─┬───────────────┬─────────────┤
　　│　　　　│　　　　　日　　　期　　　　　│　　　　　金　　额　　　　│
　　│　　　　├───────────────┼─────────────┤
　　│　　　　│　　　　年　　月　　日　　　　│　　　　　　　　　　　　　│
　　│　　　　├───────────────┼─────────────┤
　　│提款计划│　　　　年　　月　　日　　　　│　　　　　　　　　　　　　│
　　│　　　　├───────────────┼─────────────┤
　　│　　　　│　　　　年　　月　　日　　　　│　　　　　　　　　　　　　│
　　│　　　　├───────────────┼─────────────┤
　　│　　　　│　　　　年　　月　　日　　　　│　　　　　　　　　　　　　│
　　├────┼───────────────┼─────────────┤
　　│　　　　│　　　　　日　　　期　　　　　│　　　　　金　　额　　　　│
　　│　　　　├───────────────┼─────────────┤
　　│　　　　│　　　　年　　月　　日　　　　│　　　　　　　　　　　　　│
　　│　　　　├───────────────┼─────────────┤
　　│还款计划│　　　　年　　月　　日　　　　│　　　　　　　　　　　　　│
　　│　　　　├───────────────┼─────────────┤
　　│　　　　│　　　　年　　月　　日　　　　│　　　　　　　　　　　　　│
　　│　　　　├───────────────┼─────────────┤
　　│　　　　│　　　　年　　月　　日　　　　│　　　　　　　　　　　　　│
　　├────┼───────────────┴─────────────┤
　　│担保形式│　保证　　　　保证人　　　　　　　　　　　　　　　　　　　│
　　│　　　　│　抵押　　　　抵押人　　　　　抵押财产　　　　　　　　　　│
　　├────┴─────────────────────────────┤
　　│　　　　　　　上列贷款已经我方审查，请进行贷款调查、核贷。　　　　　│
　　│　　　　　　　　　　　　　委托单位　　　公章　　　　　　　　　　　　│
　　│　　　　　　　　　　　　　法定代表人　　签字　　　　　　　　　　　　│
　　│　　　　　　　　　　　　　（或授权代理人）　　　　　　　　　　　　　│
　　│　　　　　　　　　　　　　　　　　　　　　　　　　　　　　　　　　　│
　　│　　　　　　　　　　　　　　　　　　　　　　　　　年　　月　　日　　│
　　├──────────────────────────────────┤
　　│受托单位经办员意见　　　　　　　　　　　　　　　　　签字　　　　　　│
　　│　　　　　　　　　　　　　　　　　　　　　　　　年　　月　　日　　　│
　　│受托单位法定代表人　　　签字　　　　　　　　　　　受托单位　　　　　│
　　│　（或授权代理人）　　　　　　　　　　　　　　　　　公章　　　　　　│
　　└──────────────────────────────────┘
　　
　　
　　
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使用说明
　　
　　一、适用范围：本合同是单位和个人（委托人）需委托金融机构（受托人）利用自有资金向指定对象发放委托贷款时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委托合同（不包括人民银行的专项贷款）。
　　
　　二、合同第一段中的空格填写委托人指定的借款人的全称。
　　
　　三、第一条中的第一个空格填人民币或外币的名称，第二个空格填委托贷款金额。
　　
　　四、第七条中的担保方式包括保证和抵押两种方式。担保人也包括保证人和抵押人。
　　
　　五、第二条、第五条、第九条和第十条日期前的空格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填写具体期限。
　　
　　六、第十四条违约金的比例和支付方式均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填写。
　　
　　七、合同当事人认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事项，而本合同条款未涉及的，由双方协商一致后在第十五条中约定。
　　
　　八、第十八条是对合同签字人和生效日期的约定。合同必须由甲、乙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才能生效，其他任何人的签字和除单位公章之外的任何章都无效。如果订合同单位不具备法人资格，则由其主要负责人或主要负责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
　　
　　九、《委托贷款通知单》中的提款和还款计划，指分期借款计划和分期还款计划。
本文档由028GTXX.CN范文网提供，海量范文请访问 https://www.028gtxx.cn
